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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60        证券简称：我爱我家      公告编号：2025-013号 

 

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一、担保情况概述及审批情况 

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 2024年

4月 24日和 2024年 5月 20日分别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暨 2023年度

董事会和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年度为子公司债务融资

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 2024 年度为子公司债务融资提供不超过 40 亿

元的担保额度，其中，为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预计额度不超

过 31.90 亿元，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预计额度不超过 8.10

亿元。其中，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北京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

京我爱我家”）提供的担保额度为 244,000 万元。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安排经营

管理层根据各子公司主营业务经营情况按步骤实施其所需的融资担保额度，并在

符合规定的被担保方之间进行调剂分配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上述担保额度

及授权的有效期为自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4 年 4 月 26 日和 2024 年 5 月 21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 2024年度为子公司债务融资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2024-022号）和《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24-034号）。 

 

二、担保进展情况 

北京我爱我家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

北京分行”）于 2025 年 4月 10日签订了《综合授信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

自 2025 年 4 月 10 日至 2026 年 4 月 9 日的授信期限内，北京我爱我家可向民生

银行北京分行申请使用 1亿元的授信额度。为确保主合同项下债务的履行，本公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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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同意为北京我爱我家在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全部/部分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本公司与民生银行北京分行于 2025年 4月 10日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 

上述担保发生后，公司对北京我爱我家提供的实际担保金额未超过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具体担保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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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名称：北京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57001735358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4.注册资本：1,210.758万元 

5.注册地址：北京市大兴区安定镇工业东区南二路 168号 

6.法定代表人：谢勇  

7.成立日期：1998年 11月 13日 

8.营业期限：1998年 11月 13日至长期 

9.经营范围：从事房地产经纪业务；经济信息咨询；企业形象策划；家居装

饰；销售建筑材料、百货、家用电器、家具；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经营电信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

经营活动；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经营电信业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

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10.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我爱我家云数据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11.主要财务状况：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北京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545,814.38万元，总负债为 245,524.04万元，净资产为 300,290.34 万元。2024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280,753.68 万元，利润总额为 10,155.27 万元，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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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7,057.92 万元。 

12.其他说明：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北京我爱我家信用状况良好,不存在涉及

对外担保的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无重大或有事项。 

 

四、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以下又称“保证人”）与民生银行北京分行（以下又称“债权人”）

于 2025 年 4 月 10 日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以下又称“本合同”）主要内

容： 

1.最高债权额：最高债权本金额人民币 1亿元整及主债权的利息及其他应付

款项之和。 

2.被担保的主债权的发生期间：2025年 4月 10日至 2026年 4 月 9日(皆含

本日)。 

3.保证方式：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范围：本合同约定的主债权本金/垫款/付款及其利息、罚息、复利、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上述范围中除主债权本金

/垫款/付款外的所有款项和费用，统称为“主债权的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不

计入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主债权本金最高限额。上述范围中的最高债权本金、主

债权的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均计入保证人承担担保责任的范围。 

5.保证期间：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 

6.违约责任：本合同生效后，双方均应履行本合同约定的义务，任何一方不

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合同所约定义务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并赔偿由此

给对方造成的损失。 

7.合同的生效、变更和解除：本合同为线上操作，经双方使用电子签名签署

后生效。保证人通过债权人提供的电子渠道进行任何形式的确认均视为保证人真

实意思表示，表示保证人自愿签署并同意本合同。本合同项下产生的各类电子数

据，经保证人电子签名签署后生效。本合同生效后，除另有约定外，双方任何一

方不得擅自变更或提前解除本合同。如本合同需要变更或解除时，应经双方协商

一致，并达成书面协议。 

 

五、董事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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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担保事项是本公司为支持北京我爱我家筹措资金开展业务而提供的担

保，有利于支持和促进其业务可持续发展。被担保公司北京我爱我家为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其管理规范、经营状况良好，经对其盈利能力、偿债

能力等方面综合分析，担保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之内，且提供担保所取得的融资全

部用于经营，公司能够通过对其实施有效管理，控制相关风险，公司对其提供的

担保均已取得股东大会批准。本次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符合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授权，上述担保不会影响公司持

续经营能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本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情形；公司无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

余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金额。 

本次担保发生后，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 211,945.15 万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2.58%，均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

保。本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98,942.93 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 21.20%。上述担保均已按相关规定履行了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批程序。 

 

七、备查文件 

1.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暨 2023 年度董事会决议； 

2.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公司与民生银行北京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4.北京我爱我家与民生银行北京分行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 

 

特此公告。 

 

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 4月 11日 


